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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

近日，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上海市第一中

级人民法院案号为（2020）沪 01 民初 306 号的《传票》、《应诉通知书》、《民事

起诉状》等文件。同时，原告方已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。

截止本公告日，该诉讼起诉方已撤诉。 

经友好协商，奚志勇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，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。已消

除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。将彻底梳理解决公司历史问题。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受理法院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

案号：（2020）沪 01 民初 306 号 

原告：奚志勇 

被告：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

案件原由：根据公司收到的《民事起诉状》，公司与奚志勇于 2017 年 4月 13

日签署的《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与奚志勇、上海亲和源置业有限公司关于

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收购协议书》”），约

定被告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原告持有的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亲和源”）

11.67%股权，作价 8169 万，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。原告仅履行了

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给付义务，未按规定支付第二、三期转让价款。 

诉讼请求：1、判令被告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1633.8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



金暂计 2,350,145.21 元； 

2、判令被告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4084.5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

5,629,789.44 元。 

3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 60 万元、财产保全费 5000 元、担保费 65814

元。 

以上暂合计人民币 65,833,748.65 元。 

三、公司涉及其他诉讼的基本情况 

除上述诉讼外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连续十二个月涉及其他诉讼的基本

情况如下所示： 

诉讼(仲裁)基本情

况 
案号 

涉案金额

（万元） 
受理法院 

诉讼(仲裁)进

展 

诉讼(仲裁)判决执行情

况 

原告杭州久茂实业

投资有限公司与被

告宜华健康、亲和源

的房屋租赁合同纠

纷 

（2019）浙

01民初

1928号 

5,800 

浙江省杭州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结案 

截止本披露日，公司与

亲和源已将对杭州久

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杭州久

茂”）所涉的债务转让

至杭州亲和源养老服

务有限公司（杭州亲和

源），杭州久茂将其享

有的杭州亲和源的债

权转增为杭州亲和源

的注册资本。该判决已

执行完毕。 

预计对公司利润有积

极提升作用。 

原告河源美德贸易

有限公司与被告宜

华健康的借款合同

纠纷 

（ 2019）粤

1602 民 初

4311号 

5,448.76 
河源市源城区

人民法院 
结案 

截止本披露日，公司尚

未完全清偿完毕。本公

司正在积极推进债务

豁免、冲抵、清偿的和

解方案。方案达成时将

及时公告。 



申请人广东南粤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揭

阳分行与被申请人

宜华健康医疗股份

有限公司的金融借

款合同纠纷 

（2020）佛仲

金字第 023

号 

18,000 
佛山仲裁委员

会 
结案 

截止本披露日，本公司

正在积极与申请人协

商，推进债务豁免、冲

抵、清偿方案。方案确

定后将及时公告。 

原告浙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与被告宜

华健康医疗股份有

限公司、众安康后勤

集团有限公司、达孜

赛勒康医疗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达孜慈

恒医疗投资有限公

司的金融借款合同

纠纷 

（ 2020）粤

03 民初 4622

号 

20,000 
深圳市中级人

民法院 
尚未开庭 

截止本披露日，该诉讼

尚未开庭，双方债权债

务尚未最终确定。本公

司正在积极与原告协

商，争取能够达成对公

司有利的调解方案。方

案达成或诉讼有最终

结果时将及时公告。 

原告广东省融资再

担保有限公司与被

告宜华健康、众安康

后勤集团有限公司、

达孜赛勒康医疗投

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海

南亲和源老年俱乐

部有限公司的追偿

权纠纷 

（2020）粤

01民初 2109

号 

21,395.85 
广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 
尚未开庭 

截止本披露日，该诉讼

尚未开庭，双方债权债

务尚未最终确定。本公

司正在积极与原告协

商，争取能够达成对公

司有利的调解方案。方

案达成或诉讼有最终

结果时将及时公告。 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经公司与奚志勇协商，奚志勇已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，向法院提出撤诉申

请，已消除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。将彻底梳理解决公司历史问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


